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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運輸通訊
	 切勿胡亂轉線

 除非交通標誌或道路標記另有指示，或須超車、右轉或避開停定的車輛或行  

 人，否則應盡量靠左行駛。以下是相關的精明駕駛貼士：

  - 保持在選定的行車線上行駛。

  - 不可駛越雙程行車道之間的分界線。

  - 不可在車輛之間左穿右插。

  - 不可強行駛入其他行車線。

  - 不可長時間在快線上行駛。 
   超車後，應在安全情況下盡快駛回左線或中線，但不可強行切入。

  - 留意倒後鏡的盲點，轉線前切記回頭觀察車後及側面的交通情況。

 轉線或轉彎前應使用轉向指示燈

 如須轉線、超車或在前面路口轉彎，

 應盡早發出正確的轉向燈號知會其他道路使用者，

 以便他們作出所需的相應行動。轉向後，請隨之關掉指示燈。

 - 除非標誌另有說明，否則所有道路的最高行車速度為時速 50公里。

 - 不應以過高車速行駛，以免不能及時停車。
  如路面濕滑或有濃霧，應減慢車速。除非遇上緊急情況，否則不可突然煞車。

 - 駕駛速度不可超過道路及車輛所屬類別的車速限制。
  車速限制是駕駛時可容許的最高速度，但不表示以該速度行駛即屬安全，
  你還須經常顧及行車時的各種情況。

		 與前車保持距離
 
 - 應與前車保持足夠行車距離，以備前車突然慢駛或停下時
  可及時把自己的車輛安全停下來。

 - 留心評估前路情況，以便因應路面變化及時應變。

 - 如因行車距離不足而須慌忙作出反應，即表示車速過高，或太貼近前車。

 - 如路面濕滑，應與前車保持更遠的距離。
  如有車輛超前切入你車前的空位，便應慢駛，繼續與前車保持一段安全距離。

 - 應與前車保持一段停車距離，以策安全。不過，如交通繁忙，行車緩慢，
  就不一定可以這樣做。因此，駕駛人須視乎路面情況，隨機應變。無論如何，如與前車的
  距離少於所需的停車距離，便有發生意外的危險。當有行人在你車前橫過馬路時，尤其容
  易發生意外。
 
 - 如路上行車速度較快，與前車保持適當的距離尤其重要。
  在這情況下，停車距離仍是唯一的安全距離。不過，如各方面情況良好，合理的行車距離
  是按時速每 2公里預留 1米車距，或預留2秒車距。如駕駛重型車輛，或須預留更多距離。

手提電話暫放下
安全駕駛莫談話

安全提示
- 駕車時，不要使用手提式流動電話或其他電訊設備。

- 如須使用手提式流動電話或其他電訊設備，
 應先將汽車停在安全地方，或要求同車乘客代勞。
 此外，亦可使用免提式裝置。

- 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不但會分散注意力，

 更會影響在緊急或突發情況下的反應。

 

- 為促進道路安全，

 政府於2000年立例禁止司機在駕車時

 使用手提式流動電話，或其他同類電訊設備。

- 駕車時，司機不得以他本人手持或置於頭與肩膀

 之間的方式使用流動電話，或以他本人手持的方式

 使用電訊設備，違例者最高可被判罰款二千元。

駕駛速度

兩秒守則
以下簡單方法，可供駕駛人或乘客判斷車輛在兩秒距程所行駛的距離。
首先，在前面路面或路旁選定一個易於辨認的標記，看見前車駛過標記
時便慢慢說：「一千零一、一千零二」。如果在說完這句話之前，自己
的車輛已駛過標記，即表示太接近前車。

如情況欠佳，應把距程倍增至4秒或以上。

如「Ａ」車的駕駛人在抵達標記時，仍未說完「一千零一、一千零二」
，即表示「Ａ」車與前面的「Ｂ」車太接近。

切勿胡亂轉線
轉線或轉彎前應使用轉向指示燈

兩秒車距

A



	 一般安全守則

	

	 -	個人安全裝備

  在路旁上落貨的工人應穿着螢光或反光背心。

	 -	適合的指示

  操作車尾升降台時，應請助手負責提點及指示行人和其他司機。

	 -	拉起手掣

  必須在車輛停定並已拉起手掣後，方可操作車尾升降台。

	 -	車內貨斗照明

  安裝適當的車內貨斗照明設備，以照亮敞開的車尾升降台周圍的工作範圍

  (例如上貨台) ，不但可提示其他道路使用者留意附近路旁正進行上落貨

  活動，更可保障上落貨工人的安全。	

使用車尾升降台的安全

-	使用反光交通圓錐筒

 大多數車尾升降台製造商都建議使用者在上落貨時與其他車輛保持一段距離。

 上落貨時在距離敞開的車尾升降台後面約5米的地方放置一對反光交通圓錐筒，

 有助提示其他道路使用者留意附近路旁正進行上落貨活動。

歡迎讀者提供意見 

如有意見，
請寄交九龍旺角聯運街30號

旺角政府合署2樓209室或傳真至3104 9001，
《貨車運輸通訊》貨車事務組收。

反光旗號標誌
停定並敞開的車尾升降台如有一對以逆向反光材料製造的旗號標誌，可使伸出的
升降台更清晰可見。不過，當升降台下降至地面，其效用便會降低。
		 	

在車尾升降台安裝反光旗號標誌

升降台警示燈號
為使敞開的車尾升降台更清晰可見，車主亦可考慮選用升降台專用琥珀色警示
燈。
	

在車尾升降台安裝琥珀色警示燈

其他安全設備

	 -	留意上落貨位置
  切勿在街頭轉角處附近上落貨，因為這樣可能會對從拐角駛至的車輛構成
  危險。車輛應停放於距離轉角處至少8米的地方。

（升降台開時的側面圖）

紅色瑩光或逆向反光材料

白色逆向反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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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車輛超前切入你車前的空位，便應慢駛，繼續與前車保持一段安全距離。

 - 應與前車保持一段停車距離，以策安全。不過，如交通繁忙，行車緩慢，
  就不一定可以這樣做。因此，駕駛人須視乎路面情況，隨機應變。無論如何，如與前車的
  距離少於所需的停車距離，便有發生意外的危險。當有行人在你車前橫過馬路時，尤其容
  易發生意外。
 
 - 如路上行車速度較快，與前車保持適當的距離尤其重要。
  在這情況下，停車距離仍是唯一的安全距離。不過，如各方面情況良好，合理的行車距離
  是按時速每 2公里預留 1米車距，或預留2秒車距。如駕駛重型車輛，或須預留更多距離。

手提電話暫放下
安全駕駛莫談話

安全提示
- 駕車時，不要使用手提式流動電話或其他電訊設備。

- 如須使用手提式流動電話或其他電訊設備，
 應先將汽車停在安全地方，或要求同車乘客代勞。
 此外，亦可使用免提式裝置。

- 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不但會分散注意力，

 更會影響在緊急或突發情況下的反應。

 

- 為促進道路安全，

 政府於2000年立例禁止司機在駕車時

 使用手提式流動電話，或其他同類電訊設備。

- 駕車時，司機不得以他本人手持或置於頭與肩膀

 之間的方式使用流動電話，或以他本人手持的方式

 使用電訊設備，違例者最高可被判罰款二千元。

駕駛速度

兩秒守則
以下簡單方法，可供駕駛人或乘客判斷車輛在兩秒距程所行駛的距離。
首先，在前面路面或路旁選定一個易於辨認的標記，看見前車駛過標記
時便慢慢說：「一千零一、一千零二」。如果在說完這句話之前，自己
的車輛已駛過標記，即表示太接近前車。

如情況欠佳，應把距程倍增至4秒或以上。

如「Ａ」車的駕駛人在抵達標記時，仍未說完「一千零一、一千零二」
，即表示「Ａ」車與前面的「Ｂ」車太接近。

切勿胡亂轉線
轉線或轉彎前應使用轉向指示燈

兩秒車距

A


